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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委員單位 節  次 審 查 意 見 

右列委員及單

位均無意見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三組、經濟部能源局、交通部公路總局、 
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、經濟部技術處、 
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

王委員榮勝 全文 CNS 15467-1 CNS 61347-1 

高委員士欽 5.3 將 1 塊以"已烷"完全浸潤之布片再擦拭 15 秒。建議參考 

CNS14335 Cl.3.4 標示之試驗中的備考說明，使用之石油精，宜 

以"正己烷"為溶劑。 將已烷改為正己烷。 

王委員榮勝 16.3 追加：LED 燈泡所使用之 X、Y 電容，如永久承受電源電壓且用

於抑制射頻干擾，應使用符合 IEC 60384-14 之電容器，並檢附零

組件安規檢驗報告或驗證號碼等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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